关于《淮安区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
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根据《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苏发改收费发〔2025〕69号）、《淮安市公墓管理实施办法》（淮政规〔2024〕7号）、《淮安市公墓管理实施办法》（淮政规〔2024〕7号）、《关于公布淮安市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延伸服务项目和殡葬用品清单（试行）的通知》（淮民事〔2025〕16号）、《关于进一步规范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淮发改办〔2025〕116号）要求，区发展改革委会同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起草了《淮安区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殡葬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进一步规范我区殡葬服务收费行为，保障群众基本殡葬服务需求，根据国家和省规范殡葬服务管理有关要求，全面推行“殡葬收费清单制、公墓墓葬一价清、所有收费全公开、清单之外无收费”管理机制，促进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健康发展。
二、起草过程
1、加强政策调研。从2025年7月起，调研了其他县区关于殡葬服务和收费管理相关政策，研究分析相关政策条款，加强数据对比分析，借鉴吸收经验做法。
2、开展沟通协调。多次向区纪委监委报告殡葬服务专项工作开展情况，多次沟通协调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区殡葬服务相关单位，研究全区殡葬基本服务项目、延伸服务项目和殡葬用品三项清单制定，修订完善我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相关政策的拟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bookmark: _GoBack]3、开展成本调查。会同区民政局聘请第三方对殡仪馆、区紫藤园公墓、相关的公益性公墓和经营性公墓单位开展了成本调查和业务指导，为制定收费标准提供了依据。
4、广泛征求意见。书面征求意见建议后，将通过政府网站向公众征求意见建议，并在委内部开展了公平竞争审查和合法性审查。
三、主要内容
（一）建立区殡葬服务收费项目清单
全区殡葬服务收费分为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和延伸服务项目清单。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和延伸服务项目清单由区民政部门会同区发展改革部门制定，殡葬服务单位不得另行增设服务项目，实行动态更新，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
1.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殡葬基本服务是指殡葬服务单位为群众提供的基本服务需求，项目包括：遗体接运、遗体存放、穿（脱）衣、遗容整理、告别厅（守灵厅）租用、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公益性公墓墓（格）葬、节地生态安葬、公墓维护管理共10项。殡葬基本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收费标准由区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区民政部门在成本监审（或调查）基础上，按照非营利原则，根据财政补贴情况制定公布。后期新改扩建导致成本变化确需调整的，严格依法依规制定。殡仪馆内转接服务属于其标准化作业内容，不得另行收取费用。
2.殡葬延伸服务项目。殡葬延伸服务是指殡葬服务机构在基本服务以外，供群众自愿选择的服务需求，项目包括：遗体外运、特殊遗体整理、经营性公墓墓（格）葬共3项。殡葬延伸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殡葬服务单位根据成本、社会承受能力、市场需求状况合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报经区民政部门审核公示后，并抄报区发展改革部门。
3.统一清单公布内容。服务项目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主要包括服务项目名称、服务内容、计费单位、价格管理形式、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优惠减免政策、惠民殡葬措施等。
个性化安葬需求、殡仪服务、代客祭扫、网络祭扫等特殊情况，按照双方合同约定执行。
（二）实行公墓收费分类定价管理
公墓收费实行分类定价管理，包括公益性公墓墓（格）葬费、经营性公墓墓（格）葬费、公墓维护管理费。公墓墓（格）葬费是指墓穴等墓葬设施（含立体式骨灰安葬）墓地（格）费用、落葬服务费用（含再次合葬的落葬费用）、墓碑墓体费用以及相关材料等费用，实行“一价清”，不得价外收取与公墓墓（格）葬相关的其他费用。提倡和鼓励节地生态安葬、骨灰立体安葬、骨灰撒散（江葬、海葬）、不保留骨灰、林草地复合葬法。禁止将公益性公墓变更为经营性公墓。
1.规范公益性公墓墓（格）葬费管理。公益性公墓墓（格）葬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收费标准由区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同级民政部门，按照非营利原则，综合考虑建设成本、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区分城乡、墓型差异等依法依规制定，并逐步建立公益性公墓墓（格）葬收费定价机制。相关公墓经营单位结合建设成本差异等情况和非营利原则，确定不同墓（格）型具体收费标准，经区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区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2.规范经营性公墓墓（格）葬费管理。经营性公墓墓（格）葬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由公墓经营单位根据经营成本、社会承受能力、市场需求等合理确定。区民政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建立收费标准备案会商机制，经部门会商审核确认，由区民政部门公示后，报区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3.规范公墓维护管理费管理。公墓维护管理费（含经营性公墓）指公墓经营单位收取的日常管理及维护等费用。公墓维护管理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收费标准由区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区民政部门制定公布。公墓维护管理费经区民政部门审核后，报区发展改革部门备案。
公墓维护管理费原则上按年计收，双方可以合同约定方式确定计收方式，如一次性收取，最长收费年限不得超过20年。经营性公墓单位应当提取墓葬费的5%建立维护基金，实行专账管理，在区民政部门的监督下专门用于墓位的维护和管理。
（三）规范殡葬用品价格管理
1.统一殡葬用品清单。区民政部门统一制定全区殡葬用品清单，原则上殡葬基本服务项目清单中的殡葬用品不得列入殡葬用品清单范围。区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指导殡葬服务单位，在区公布的殡葬用品清单范围内，建立服务单位殡葬用品销售清单，载明用品名称、计费单位、销售价格等内容，统一殡葬用品销售清单公示样式，并抄报区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主动接受监督。
2.合理确定殡葬用品价格。区殡葬服务单位要始终坚持公益属性，参考商品招标购进价格、市场平均价格水平、社会可承受能力等，合理确定殡葬用品价格，并保持相对稳定。在销售殡葬用品时，要遵循自愿原则、明码标价、诚实经营，不得限制或变相限制使用自带商品，主动接受相关部门和群众的监督。
3.定期开展巡查检查。区民政部门、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殡葬服务单位销售殡葬用品的价格管理，定期开展巡查、检查，坚决遏制高价销售行为。
（四）加强殡葬服务收费行为监管
1.落实优惠减免政策。殡葬服务是面向全社会的特殊公共服务，坚持基本殡葬服务的公益属性，严格落实各项惠民殡葬政策，具体按市、区制定的惠民殡葬相关政策执行，执行期间如遇惠民殡葬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2.严格收费公示制度。区殡葬服务单位应规范收费票据管理，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和明码标价制度，要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开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延伸服务项目清单、殡葬用品销售清单，主动公示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计费单位、优惠减免政策、投诉举报电话等信息，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
3.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区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殡葬服务收费行为监督检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法查处殡葬服务单位价格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价格权益。
